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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补充完善昆明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

机构医疗保险服务项目签约管理实施

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社局,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假）园区人社局，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各定点医疗机构：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深化“放管服”改革“六个一”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18〕34号）要求，使昆明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服务项目签约管理工作适应新情况、新需求，我局对《昆明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服务项目签约管理实施细则》进行了补充完善，现将补充完善事项通知如下：
一、增加居民特殊慢性病门诊服务项目，申报该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已开通职工普通门诊并经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核准确定的一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

（二）具有开展特殊慢性病病种诊疗的科室、卫生技术人员、医疗设备；

（三）诊疗科室至少配备一名以上相关执业范围的主治医师；

（四）制定并提供特殊慢性病门诊就诊流程、就诊管理制度。

二、申请城镇职工、城乡居民普通住院服务项目的医疗机构不再提供连续12个月（或6个月）的财务收支情况报表，门诊、住院服务量统计信息表（包括门诊诊疗人次、平均每一诊疗人次医疗费、住院人次、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平均每一出院患者住院医疗费、出院患者平均每天住院医疗费等）。

三、新类别医疗机构医保服务项目的申报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补充完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简表的通知》（昆人社通〔2016〕194号）所附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简表》中未有的新类别医疗机构，若卫计部门有相关标准的，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评审，没有相关标准的由专家组讨论决定是否纳入昆明市基本医疗保险签约管理范围，按照医疗机构性质和服务能力，由专家评估决定可以开通的医保服务项目及医保联网级别和收费类别。

    四、本通知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12月28日
(此文件公开发布)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8年12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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